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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建築物管理 (費用調整 )規例》小組委員會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 2007年建築物管理 (費用調整 )規例》 (下稱
"修訂規例 ")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背景  
 
2.  《建築物管理條例》 (第 344章 )旨在為大廈業主提供法律架
構，方便他們成立業主立案法團，妥善管理大廈。第 344章第 41條訂明，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就以下事項訂立規例：  
 

(a) 根據本條例向土地註冊處處長提交文件以供註冊或存案
之用而應付的費用；  

 
(b) 查閱如此註冊或存案的文件或取得其副本而應付的費

用；及  
 

(c) 根據本條例發出證書的應付費用。 " 
 
3.  《建築物管理 (費用 )規例》 (第 344章，附屬法例A)(下稱 "主體
規例 ")載列上述條例項下由土地註冊處向公眾提供的各項服務 (例如為
新成立的業主立案法團 (下稱 "法團 ")發出註冊證書 )的費用。  
 
 
《 2007年建築物管理 (費用調整 )規例》  
 
4.  修訂規例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憑藉《建築物管理條例》

第 41條而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章 )第 29A條訂立，旨在將主體
規例的舊有附表廢除，由新附表取代，以便劃一把附表所訂明應付予

土地註冊處處長的所有 8個收費項目調高 20%。現行及建議的收費載於
附錄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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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據政府當局所述，調整主體規例所訂的費用，是每年一度的

工作，以逐步達致收回十足成本的目標。費用的增幅一般按照財經事

務及庫務局提出的下列指引釐定：  
 

(a) 現時收回成本比率低於目標 40%的收費，每次調高 20%，
以期在 7年內達致收回十足成本的目標；  

 
(b) 現時收回成本比率介乎 40%至 70%的收費，每次調高

15%，以期在 3至 7年內達致收回十足成本的目標；及  
 

(c) 現時收回成本比率高於 70%的收費，每次調高 10%或以
下，以期在 1至 3年內達致收回十足成本的目標。  

 
在調低收費方面，政府當局會把收費一次過下調至收取全部成本的水

平。  
 
6.  修訂規例將於 2007年 11月 1日生效。  
 
 
小組委員會  
 
7.  在 2007年 6月 15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成立了小組委員
會，負責研究該項修訂規例。小組委員會由周梁淑怡議員擔任主席，

與政府當局舉行了一次會議。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載於附錄 II。  
 
 
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小組委員會的立場  
 
8.  委員普遍支持該項修訂規例，因為當局是按 "用者自付 "的原
則提出調整收費的建議，而建議增幅不大，對民生並無任何影響。委

員所提出的各項事宜綜述於下文各段。  
 
調整費用的理據  
 
9.  政府當局告知小組委員會，根據政府的政策，政府收取的費

用，一般應定於足以收回提供有關貨品或服務的全部成本的水平。委

員察悉，按 2006-2007年度的價格水平計算，發出法團註冊證書的十足
成本為 5,738元，但現時就此項服務所建議的收費水平僅為 1,300元。譚
香文議員詢問當局釐定收費增幅水平的理據為何。  
 
10.  政府當局解釋，由於自 1998年起已凍結收費，作為在當時經
濟不景氣下減輕市民負擔的一項措施，因此，收費項目的十足成本與

收費水平兩者之間存在很大差距。考慮到市民大眾的負擔能力和接受

程度，政府當局並不建議把收費一次過增加至收取全部成本的水平。

自上次在 2006年 1月調整有關費用後，政府已就主體規例所訂明的收費
項目，進行新一輪的成本檢討工作。檢討結果顯示，由於規例所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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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收費項目的收回成本比率為 35%或以下，政府當局建議按照上文第
5段所載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提出的指引，在 2007年劃一把主體規例所
訂明的收費項目調高 20%。政府當局預期需要 9至 10年時間，才能達致
收回十足成本的目標。  
 
調整收費對市民大眾的影響  
 
11.  對於委員問及政府當局就費用調整建議所進行的諮詢工作，

政府當局回應時解釋，在主體規例所訂明的 8個收費項目當中，最主要
的項目是為法團發出註冊證書的費用，而這項費用只需在成立法團時

繳付一次。因此，現有法團將不受調整收費建議的影響。增加收費對

未有成立法團的大廈業主所造成的影響將會相當輕微，因為香港房屋

協會自 2005年起已根據一項樓宇管理及維修的計劃，向每個法團給予
3,000元的資助，用以支付領取註冊證書的費用，以及因成立法團而招
致的其他相關行政費用。該筆資助足以支付擬議的收費增幅。  
 
12.  政府當局亦指出，就發出法團更改名稱後的修訂註冊證書增

加的收費，只會對公眾造成輕微的影響，因為鮮有法團會更改其名稱。

與物業交易的土地查冊有關的其餘收費項目所涉及的金額亦相當低。  
 
推行提高效率的措施  
 
13.  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推行提高效率的措施，例如利用現代科

技和精簡工作程序，以期盡量減低所涉的成本。  
 
14.  政府當局告知委員，土地註冊處多年來一直推行各種提高效

率的措施和方法，例如集中在金鐘政府合署提供註冊服務、印發常見

問題便覽和小冊子以利便申請程序，以及簡化工作程序。在計算各項

收費項目的成本時，透過提高效率節省的成本已計算在內。舉例而言，

為法團發出註冊證書的十足成本已由 1997年的逾 9,000元減至現時
5,738元的水平。  
 
 
建議  

 
15.  小組委員會建議支持上述修訂規例。  
 
 
徵詢意見  
 
16.  謹請議員察悉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7年 7月 5日  





附錄 II 
 

《 2007年建築物管理 (費用調整 )規例》小組委員會  
 

委員名單  
 
 

主席  周梁淑怡議員 ,  GBS, JP 
  

 
委員  
 
 

蔡素玉議員 ,  JP 
石禮謙議員 ,SBS, JP 
余若薇議員 ,  SC, JP 
王國興議員 ,  MH 
李永達議員   
黃定光議員 ,  BBS 
劉秀成議員 ,  SBS, JP 
譚香文議員  
 
(合共  :  9位議員 ) 

  
 

秘書  
 
 

戴燕萍小姐  

法律顧問  
 
 

黎順和小姐  

日期  2007年 7月  
 


